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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19《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徐文艺、惠祥河、宋鹏行、史正芳、王培文、马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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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花采摘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金银花采摘机专项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手持式、背负式金银花采摘机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基本要求 

3.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彩色，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

新报告之一）； 

d) 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 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生产者公章。 

3.2 样机确定 

样机由生产者无偿提供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1台（套）。样机应在生产者明示的合格品存放

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生产者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

生产者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生产者自行处理。 

4 鉴定内容和方法 

4.1 一致性检查 

4.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1。生产者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

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表1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整机铭牌 

2 结构型式 一致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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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3 蓄电池类型 一致 核对 

4 蓄电池额定容量 一致 核对 

5 蓄电池额定电压 一致 核对 

6 直流电动机额定功率 一致 核对 

7 直流电动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8 风机额定转速 一致 核对 

9 采摘辊数量 一致 核对 

10 采摘辊直径 一致 核对 

11 采摘辊长度 一致 核对 

12 采摘辊转速 一致 核对 

4.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1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4.2 创新性评价 

4.2.1 评价方法 

4.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

方式之一进行评价。 

4.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生产者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4.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事业单位或农机学会（协会）等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对

生产者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 3名。 

4.2.2 判定规则 

4.2.2.1 依据材料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

求。 

4.2.2.2 专家组评价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

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4.3 安全性检查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生产者提供的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4.3.1 安全防护 

4.3.1.1 对操作及相关人员可能触及到的外露旋转、传动部件，应设置固定牢固、无尖角和锐棱的安

全防护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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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2 导线应有绝缘防护措施。蓄电池额定电压应不大于 36v，蓄电池应有防雨措施，所有接电端

子均应防护，不得裸露。 

4.3.2 安全信息 

4.3.2.1 对于通过设计和安全防护，不能消除或充分限制的机械危险、热危险和电气危险的部位，

应加施安全警示标志。 

4.3.2.2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说明，产品上设置的安全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4.3.3 判定规则 

安全性检查满足以上内容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不

符合大纲要求。 

4.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

报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

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4.4.1 试验内容   

试验内容包括纯工作小时生产率、损失率、含叶率、破损率等作业性能。 

4.4.2 试验条件 

选择一种金银花长势良好，长度大于20 m，宽度大于5米的地块进行性能试验，花蕾由绿变白，上

白下绿，顶部膨大，含苞待放时采摘。记录金银花品种、树龄、行距、株距。在试验地内选择有代表

性的3个区域，每个区域测定自然高度5株，取平均值；每个区域摘取花蕾20个，测量花蕾长度、上部

直径、下部直径，取平均值。 

4.4.3 试验方法 

4.4.3.1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在试验地内选择一行金银花连续进行采摘，纯工作时间为20min，按式（1）计算纯工作小时生产

率： 

1000T

Q
E   ……………………………………………………（1） 

式中： 

E——纯工作小时生产率，单位为千克/小时（kg/h）； 

Q——试验段采摘总质量，单位为克（g）； 

T——纯工作时间，单位为小时（h）。 

4.4.3.2 损失率 

在采摘金银花作业过程中，已被摘下来而未能收集的花蕾为损失的金银花。在已采摘试验地内将

抛撒的花蕾收集并称重，按式（2）计算损失率： 

100%
WQ

W
S

1

1 


  …………………………………………（2） 

式中： 

S—— 损失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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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1——试验段内花蕾损失质量，单位为克（g）。 

4.4.3.3 破损率 

在测定区内采摘的金银花中各取样三次，按四分法每次取样重量不少于50克，从中分拣出破损花

蕾及叶片，并分别称出取样质量、破损花蕾质量、叶片质量，按式（3）计算破损率，求平均值。 

100%
W

W
P 2 

x

 ……………………………………………（3） 

式中： 

P—— 破损率； 

W2—— 取小样中破损花蕾质量，单位为克（g）； 

Wx—— 取小样质量，单位为克（g）。 

4.4.3.4 含叶率 

与破损率同时取样，按式（4）计算含叶率，求平均值。 

100%
W

W
Z 3 

x

 ……………………………………………（4） 

式中： 

Z—— 含叶率； 

W3—— 取小样中叶片质量，单位为克（g）。 

4.4.4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满足表 2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4.5 综合判定规则 

4.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

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2。 

表2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1 / 符合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本大纲3.1 c） / 符合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要求 
2 安全信息 /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kg/h 符合企业规定指标 

2 损失率 / ≤3% 

3 破损率 / ≤4% 

4 含叶率 / ≤7% 

4.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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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结构型式 / □手持式       □背负式 

3 蓄电池类型 /  

4 蓄电池额定容量 Ah  

5 蓄电池额定电压 V  

6 直流电动机额定功率 kW  

7 直流电动机额定转速 r/min  

8 风机额定转速 r/min  

9 采摘辊数量 个  

10 采摘辊直径 mm  

11 采摘辊长度 mm  

12 采摘辊转速 r/min  

13 纯工作小时生产率 kg/h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